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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 

 

为加强信息技术实验与实训中心（实验室）安全管理，进一

步提高我院师生的实验室安全与环境保护责任意识，熟悉相关安

全知识，有效防止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实验室正常有序

运行，确保师生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

校有关文件精神，制订本规定。 

在实验室工作、学习的所有人员均对实验室安全工作和自身

安全负有责任，必须遵守实验室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实

验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实验步骤和要求开展实验，配合安全责任

人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排除安全隐患，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第一条 本制度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进入我院实验室的所有各类人员。 

第二条 制度体系与责任落实 

（一）实验室安全负责人负责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度的执行和

监督。 

（二）实验室安全准入教育作为进入实验室开展实践教学与



科学研究的必备环节，由实验室安全负责人或其委派的实验指导

教师组织实施。 

（三）未参加过实验室安全准入教育和培训的人员，禁止进

入实验室。所有进入实验室的学生、教职员工及其他人员，实行

实名登记，实验室安全负责人负责核实相关人员的准入资格。如

有未取得准入资格的人员进入实验室，一经查实，学院将追究实

验室负责人的责任。 

（四）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的落实情况是实验室工作年度绩

效考核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如因准入制度执行不到位而导致安

全事故发生，将由实验室负责人承担相应责任。 

第三条 实验室安全准入教育和培训主要内容 

（一）国家、湖北省关于高校实验室安全与环境保护方面的

政策法规以及学校、学院相关规章制度； 

（二）实验室一般性安全、环境保护及废弃物处置常识； 

（三）实验室专项安全与环境保护知识； 

（四）实验室急救知识与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第四条 实验室安全准入教育和培训方式 

本、专科生开展集中统一的教育学习；教职员工及其他人员，

开展专项教育培训。 

第五条 取得准入资格的条件与流程 

（一）本、专科生 

1.参加学院组织的集中统一的教育学习和考试，且成绩合格； 





附件 1：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准入准则 

 

一、实验室技术人员必须具备相关专业教育经历，相应的专业技

术知识及工作经验，熟练掌握自己工作范围的技术标准、方法和仪器

设备技术性能。 

二、实验室技术人员必须接受相关安全防护知识及实验室制度，

安全操作规程等相关内容教育培训，了解工作的安全风险，在实际操

作前做好安全准备工作，并签订实验室安全承诺书。 

三、实验室技术人员应熟悉岗位职责范围内有关的用电安全知识

和相关技术，掌握意外事件和安全事故，特别是用电安全事故的应急

处置原则、应急处置预案和事故上报程序。 

四、实验室应在醒目的位置张贴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警示标识标

牌。进入实验室人员应保持安静，不得高声喧哗、不得吸烟，实验物

品及实验废弃物应妥善处置，未经同意不得带出实验室。 

五、对于初次进入实验室的学生，各实验室应具体负责对学生开

展实验室安全与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安全入门培训，了解实验

室基本安全规范、仪器设备安全知识、基本化学品处理方法、应急处

理方法、环境保护等知识，在此基础上方可准许进入实验室。 

六、对于仪器设备操作复杂或存在一定用电安全风险的专业实验

室，学生须经过专业实验操作培训，掌握设备使用的安全要点，以及

突发事件的处理和急救等知识，才有资格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和研究。 

七、外单位来实验室参观、学习等人员，进入实验室前须有院领

导批准，进入实验室后应遵守相关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准入制度，并

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方可进行。 



附件 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承诺书 

 

本人已认真学习了《武昌首义学院实验室安全手册》，参加了院

（部）组织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在实验室安全考试中成绩合格。 

本人郑重做出如下承诺： 

1.严格遵守学校、院（部）和实验室的各项安全规章制度； 

2.不断加强实验室安全知识的学习，掌握实验和仪器设备的正确 

操作方法和操作规程； 

3.了解所进行实验的潜在危险性和应急处置方法，在工作中采取 

适当的安全防护措施。 

4.如因自身违反相关规定而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

损失，本人将承担相应责任。 

 

所在单位：                   专业班级：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本承诺书由信息技术实验与实训中心存档，请务必将信息填写完整。 


